糾正案文(公布版)
被糾正機關：文化部、國立歷史博物館。
案　　　由：國立歷史博物館辦理「興建史博文物典藏庫房」分項計畫用地申請撥用作業，未確實調查國有不動產使用狀況，落實檢查撥用不動產計畫書等文件之完整性及正確性，遭財政部國有財產署5次退件修正。另於文物典藏庫房分項計畫低估經費，導致併入行政院核定之國立歷史博物館升級發展計畫第2次修正計畫報核過程中，因營建物價指數波動及典藏庫房構造型式反覆作業影響，致期間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要求終止契約，衍生新臺幣735萬餘元之不經濟支出，延宕計畫執行期程；另查庫房工程用地獨立並非在大南海文化園區內且相對單純，該館向文化部、行政院報核辦理過程冗長，未與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等積極溝通協調單獨立案及SRC結構對庫房之重要性，核其辦理過程，共歷經8任館長（含代理）、5任部長，從行政院106年8月14日核定，至預定完工期限116年11月12日，耗時近10年3個月，效能低落，文化部位居關鍵性主導地位，監督管理不周，均核有疏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bookmark: _Toc524892370][bookmark: _Toc524895640][bookmark: _Toc524896186][bookmark: _Toc524896216][bookmark: _Toc524902722][bookmark: _Toc525066141][bookmark: _Toc525070831][bookmark: _Toc525938371][bookmark: _Toc525939219][bookmark: _Toc525939724][bookmark: _Toc529218258][bookmark: _Toc529222681][bookmark: _Toc529223103][bookmark: _Toc529223854][bookmark: _Toc529228250][bookmark: _Toc2400386][bookmark: _Toc4316181][bookmark: _Toc4473322][bookmark: _Toc69556889][bookmark: _Toc69556938][bookmark: _Toc69609812][bookmark: _Toc70241808][bookmark: _Toc70242197][bookmark: _Toc421794867][bookmark: _Toc422728949]事實與理由：
[bookmark: _Toc524895641][bookmark: _Toc524896187][bookmark: _Toc524896217][bookmark: _Toc525066142][bookmark: _Toc4316182][bookmark: _Toc4473323][bookmark: _Toc69556890][bookmark: _Toc69556939][bookmark: _Toc69609813][bookmark: _Toc70241809][bookmark: _Toc525070834][bookmark: _Toc525938374][bookmark: _Toc525939222][bookmark: _Toc525939727][bookmark: _Toc525066144][bookmark: _Toc524892372]國立歷史博物館（下稱史博館）係政府遷臺後為加強社會教育設置的第1座國立博物館，自民國（下同）44年開館以來，年逾60的館舍面臨設備老舊、空間不足、環境凌亂等困境，爰提報大南海文化園區計畫-史博館初期計畫（或稱主計畫，106年8月14日更名為史博館升級發展計畫），報請文化部轉行政院於104年5月25日核定，計畫下轄「整體規劃及營運」、「史博館與欽差行臺整修再利用」、「臺銀宿舍群整修再利用」、「景觀及周邊綠帶整合」4分項計畫，總經費新臺幣（下同）10億413.5萬元，計畫期程104至109年，初期先行啟動史博館本館整修作業。至於興建文物典藏庫房，俟行政院104年11月4日同意撥用新北市中和區原國防管理學院積穗營區進修樓房地後，納入主計畫後期計畫修正，經行政院於106年8月14日核定主計畫第1次修正計畫中新增，所需經費4億1,288萬元由主計畫內其他分項計畫調整勻支，原核定主計畫總經費10億413.5萬元不變，預計109年完成庫房新建工程，111年完成文物搬遷及整飭盤點。據審計部函報，稽察史博館興建文物典藏庫房計畫執行情形，有效能過低等情，案經調閱文化部、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審計部等機關卷證資料，並於115年3月2日赴史博館聽取簡報履勘，同年4月20日諮詢吳○○建築師，同年5月22日詢問文化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史博館等機關人員，發現史博館、文化部確有違失，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bookmark: _Toc422728952]史博館辦理「興建史博文物典藏庫房」分項計畫用地申請撥用作業，未確實調查國有不動產使用狀況，落實檢查撥用不動產計畫書等文件之完整性及正確性，土地撥用審查過程遭國產署5次（含所屬北區分署1次）退件修正，歷時3年1個月餘始獲行政院於104年11月4日同意撥用，致未能及時整合納入行政院已於104年5月25日核定之「大南海文化園區計畫-史博館初期計畫」（即主計畫）中推動，須配合主計畫修正時機將所需興建經費納入，經行政院於106年8月14日同意主計畫第1次修正後，始能啟動後續文化典藏庫房規劃設計作業，延宕興建文物典藏庫房推動期程；文化部為其上級機關監督審核不周，均核有疏失。
[bookmark: _Toc422728953]各級政府機關為公務或公共需用國有不動產，得依國有財產法第38條及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下稱撥用要點）等規定繕製撥用不動產計畫書（下稱申撥文件），報經其上級機關核明屬實，函送國產署辦理撥用。至於申撥文件，依行為時撥用要點（100年10月14日修正）第7點第1項規定，應檢具撥用不動產計畫書、撥用不動產清冊、撥用土地有無妨礙都市計畫使用分區之證明文件、撥用不動產之登記（簿）謄本、撥用土地地籍圖謄本或建物測量成果圖謄本、撥用土地使用計畫圖（內容包含申請撥用土地範圍、建築位置、樓層、面積及使用方式）等書件，報經其上級機關核明屬實後送原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下稱原國產局，102年1月1日改制為國產署）辦理。同要點附表一「撥用不動產計畫書」列載，計畫內容應載明撥用不動產原因、撥用不動產坐落及面積、興辦事業之性質、土地改良情形（包括建築改良物及農作改良物，建築改良物應載明門牌）、土地使用狀況及地上物權屬等事項。同要點第8點第1項規定：申請撥用機關應確實調查所需國有不動產之使用狀況及地上物權屬、使用人姓名、住所與使用關係。
史博館鑑於該館文物典藏空間不足，建築物老舊，舊有設備及管線難以控制典藏品存放環境，不利文物長期保存，及租賃新店庫房無法設有專屬的裝卸文物區域及出入口，文物搬運必須承擔較高風險，為解決該館長久無適當文物典藏庫房困擾，規劃撥用新北市中和區原國防管理學院積穗營區進修樓建物用地，將舊有建物拆除後於原址興建文物典藏庫房，以集中管理典藏品，於101年4月3日函請原國產局辦理進修樓坐落土地撥用作業，至104年11月4日行政院同意撥用，期間遭國產署（含所屬北區分署）5次退件修正，說明如下：
第1次：史博館於101年9月25日檢具撥用不動產計畫書等書件，函報文化部審核通過後，該部於101年11月8日函原國產局申請撥用，經國產署下交北區分署於102年1月9日現場勘查結果，發現本計畫擬撥用之部分土地又重新辦理分割，與撥用不動產計畫書所載內容不一致等情回報國產署，該署於102年1月23日第1次退回修正。
第2次：史博館於102年4月29日檢附申撥文件函報文化部，因部分土地撥用面積有誤，該部於102年5月30日退回修正，俟修正完成後，文化部於102年7月11日函報國產署，經該署交下北區分署於102年8月22日現場勘查結果，發現仍有無妨礙都巿計畫證明書所載土地面積與土地登記謄本面積不同等情，遂回報國產署，由該署於102年12月6日第2次退回修正。
第3次：史博館修正申撥文件後報文化部，該部於103年2月5日函報國產署，經該署下交北區分署審查結果，因撥用不動產計畫書所附土地使用現況清冊記載錯誤，將地上物之「坡崁」誤載為「圍牆」等由，遭該分署於103年3月4日函請史博館查明回復，嗣史博館查明後於103年3月11日函復國產署北區分署更正。
第4次：承前，國產署北區分署於103年6月26日辦理現場勘查及後續審查作業後，於104年2月26日將審查意見函送國產署，該署於104年3月27日以本案撥用建物清冊「基地坐落」欄及撥用土地現況清冊記載與事實不符等由，第4次退請文化部補正。
第5次：案經文化部請史博館配合修正，該部於104年7月22日函報國產署審查，國產署仍提出撥用建物清冊之建物面積、坐落土地地號、面積、地上物現況及土地清冊之申撥建物使用現況與國產署北區分署查報情形不符等，於104年8月7日第5次退回修正。
核定：案經文化部請史博館配合修正，該部於104年9月2日函報國產署審查後轉陳行政院，終經該院於104年11月4日准予辦理土地撥用，104年11月12日完成用地管理機關變更登記。
史博館興建文物典藏庫房用地申請撥用作業，自該館於101年9月25日提出撥用不動產計畫書後，因未確實依行為時之撥用要點第7點第1項及第8點規定，調查計畫所需國有不動產之使用狀況，落實審查撥用不動產計畫書等文件之完整性及正確性，致土地撥用作業審查過程，因送審資料未完整或錯誤等情，經國產署（含所屬北區分署1次）5次及文化部1次退件修正，歷時3年1個月餘，迄至104年11月4日始獲行政院核復同意撥用，肇致興建文物典藏庫房分項計畫未能及時整合納入行政院104年5月25日核定之大南海文化園區計畫-史博館初期計畫中推動。文物典藏庫房用地確定後，史博館於105年3月15日召開會議邀請劉○○建築師事務所及文化部文化資源司等討論評估後，認為新北市中和區原國防管理學院積穗營區進修樓房地已完成撥用程序，興建標準文物庫房具備可行性，爰於105年6月13日由史博館張譽騰前館長率員赴文化部，向鄭麗君前部長專報「大南海文化園區計畫-史博館初期計畫」修正方向，同意新增「興建史博文物典藏庫房」分項計畫，併入行政院104年5月25日核定之大南海文化園區計畫-史博館初期計畫中辦理，爰史博館於106年4月18日函報文化部之首都博物館群計畫-史博館升級發展計畫（原核定名稱大南海文化園區計畫-史博館初期計畫）修正計畫中新增，需求經費4億1,288萬元，文化部審核後於106年6月3日函陳行政院於106年8月14日核定主計畫第1次修正，並將所報首都博物館群計畫-史博館升級發展計畫更名為史博館升級發展計畫續執行迄今。
綜上，史博館辦理「興建史博文物典藏庫房」分項計畫用地申請撥用作業，未確實調查國有不動產使用狀況，落實檢查撥用不動產計畫書等文件之完整性及正確性，土地撥用審查過程遭國產署5次（含所屬北區分署1次）退件修正，歷時3年1個月餘始獲行政院於104年11月4日同意撥用，致未能及時整合納入行政院已於104年5月25日核定之「大南海文化園區計畫-史博館初期計畫」中推動，須配合主計畫修正時機將所需興建經費納入，經行政院於106年8月14日同意主計畫第1次修正後，始能啟動後續文化典藏庫房規劃設計作業，延宕興建文物典藏庫房推動期程；文化部為其上級機關監督審核不周，均核有疏失。
史博館於「興建史博文物典藏庫房」分項計畫擬訂階段，未覈實訂定計畫所需經費以致低估；又於併入行政院核定之史博館升級發展計畫第2次修正計畫報核過程，因營建物價指數波動及文物典藏庫房構造型式反覆作業等影響，遭行政院2次退回修正，嗣歷經1年6個月餘始完成計畫修正，致期間文物典藏庫房委託規劃設計監造廠商因暫停執行逾6個月要求終止契約，除衍生已結算支付735萬餘元之不經濟支出外，另須重新辦理文物典藏庫房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作業，延宕計畫執行期程；次查文物典藏庫房工程用地獨立並非在大南海文化園區內，與史博館本館修復及再利用比較相對單純，卻併入史博館升級發展計畫中辦理，未與國家發展委員會（下稱國發會）、工程會等積極溝通協調單獨立案及SRC結構對庫房之重要性，核其辦理過程，共歷經8任館長（含代理）、5任部長，從行政院106年8月14日核定，至預定完工期限116年11月12日，耗時近10年3個月，效能低落，文化部位居關鍵性主導地位，監督管理不周，均核有疏失。
依行為時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103年9月26日修正）第4點第3款規定，中長程個案計畫之擬訂，應事前進行整體資源盤點，瞭解市場供需情形，評估財源籌措方式，訂定經費需求與實施策略。同要點第9點第3款規定，各機關因執行方式或執行內容變更致總經費增加或計畫期程變更者，應予修正。工程會98年10月6日工程管字第09800443090號函釋，各機關於擬具公共設施興辦計畫及編列預算時，應於規劃階段進行經費來源確認，並於設計階段覈實估算及掌握工程經費到位期程；對於設計內容之掌握，於規劃階段、展開實質設計（基本設計及細部設計）前即應確認設施需求內容，包含需求項目、規模、設計條件或規範及相關法令，進行符實之調查與預測，並據以執行實質設計。
史博館配合文化部於103年擬定大南海文化園區計畫（草案）階段，將興建文物典藏庫房地點規劃於大南海文化園區內（國語實小附設幼兒園及基督教徒聚會所之土地與地下空間等處），史博館依據國發會103年11月26日大南海文化園區計畫（草案）審議意見，將計畫中可實施部分與尚在協商部分區分為「初期計畫」及「後期計畫」，史博館本館、欽差行臺、臺銀宿舍群整修再利用案納入初期計畫中報核推動，至於興建新館（含典藏大樓）等則納入後期修正計畫中辦理，案經行政院於104年5月25日核定文化部所報大南海文化園區計畫-史博館初期計畫（即主計畫），計畫期程104至109年，總經費10億413.5萬元，並指示照國發會綜提意見辦理（註：當時核定內容尚無「興建史博文物典藏庫房」分項計畫）。
嗣史博館辦理主計畫過程，原核定「欽差行臺整修再利用」分項計畫因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2年8月1日改制為農業部）林業試驗所不願辦理無償撥用，另規劃於大南海文化園區內興建文物典藏庫房用地（國語實小附設幼兒園等地）經協調未果，史博館乃改規劃於104年11月4日甫獲行政院核定撥用之原國防管理學院積穗營區進修樓房地作為文物典藏庫房用地，於105年6月13日向文化部前部長鄭麗君進行專案報告獲得支持（新增「興建史博文物典藏庫房」分項計畫），該館遂將新北市中和用地興建文物典藏庫房方案與主計畫內之其他須修正項目，於105年7月25日主計畫第1次修正計畫內一併提報新增，經多次審議，於106年8月14日獲行政院核定，其中新增「興建史博文物典藏庫房」分項計畫所需經費4億1,288萬元由主計畫內其他分項計畫調整勻支，原核定主計畫總經費10億413.5萬元不變，主計畫期程104至111年，並同時更名為史博館升級發展計畫。
依「興建史博文物典藏庫房」分項計畫所載，本分項計畫推動所需經費4億1,288萬元，包含工程經費2億5,198萬元，規劃設計及監造費1,655萬元，庫房專業設備費6,000萬元，現存出版品暫遷費435萬元，及文物搬遷與整飭費8,000萬元，預計109年完成新建工程，110年完成庫房專業設備建置，及111年完成文物搬遷與整飭盤點。興建史博文物典藏庫房分項計畫經費編列依據，依史博館升級發展計畫所載，係參考同時期類似本案庫房空間之國立臺灣博物館「國定古蹟臺北樟腦工廠修復及再利用暨第二典藏庫房新建案」之典藏庫房新建案（地下1層、地上4層），該案包含土建、機電與空調工程結算單價約每坪17萬元。另據史博館升級發展計畫列載，文物典藏庫房新建工程為地下1層、地上5層鋼骨結構庫房，樓地板面積約為1,778坪（換算約5,877.71平方公尺），估列之新建工程興建經費2億5,198萬元換算單價每坪約14.2萬元。按上述史博館參考之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庫房為RC結構，興建成本為每坪單價17萬元，依據行為時行政院主計總處編列之106年度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表之一般房屋建築費，以6層辦公大樓建築物之經費編列標準為例，鋼骨構造經費約為鋼筋混凝土構造之1.2倍，史博館擬興建之文物典藏庫房規劃採造價成本較高之鋼骨結構，每坪單價14.2萬元，卻較上開同時期類案RC結構之每坪17萬元為低，顯示該館未落實依行為時之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103年9月26日修正）第4點第3款規定，於計畫擬訂階段，覈實訂定計畫所需經費。
次查，興建史博文物典藏庫房分項計畫106年8月14日核定執行後，史博館於106年12月25日簽辦新建典藏文物庫房委託勘測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公開評選，依採購案需求說明書所載，係興建地下1層、地上7層之SRC（鋼骨鋼筋混凝土，建造成本介於SC及RC之間）或SC結構建築，總樓地板面積約5,800平方公尺（約1,757.58坪）庫房，於107年3月2日公告招標，107年3月29日評選後決標予吳○○建築師事務所（下稱設計單位），決標金額1,780萬元。嗣設計單位採用SRC結構設計，107年7月9日提出期中報告（基本設計初步成果），預計興建地下1層、地上7層SRC結構，總樓地板面積5,380.84平方公尺（約1,627.7坪）之文物典藏庫房，工程經費由計畫所列2億5,198萬元，增為2億7,589萬餘元（不包括專業設備及設計監造費），換算每坪單價約為16.95萬元；另專業設備由計畫所列6,000萬元，減為3,000萬元，經史博館於107年8月31日函復審查通過，顯示該館於基本設計階段時，已知悉有工程經費不足情形，卻未及時依行為時之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規定辦理計畫修正，以及早確認合理之計畫經費，反而要求設計單位續辦基本設計，於108年9月26日提送基本設計報告，經史博館審查後於108年10月4日陳報文化部，工程經費再續增為2億8,335萬餘元（不包括專業設備及設計監造費，SRC結構，總樓地板面積5,121.12平方公尺，約1,549.13坪），單價每坪約18.29萬元，專業設備費用再續減為100萬元，幾近全數移用作為工程經費，此時文物典藏庫房建築物每坪單價已由核定之14.2萬元，增為18.29萬元，增幅28.8％。
嗣文物典藏庫房基本設計成果經文化部於108年11月25日召開審查會議決議，請史博館釐清計畫經費、期程及執行進度等事項，該館於108年11月27日召開史博館升級發展計畫修正計畫會議，決定採不請增經費及不變動總期程，將建築結構型式由SRC變更為RC方式辦理計畫修正，但後經歷次工作會議需求檢討，考量本案物價調漲及專業庫房特殊設備等增設需求，經該館於108年12月31日向文化部鄭麗君前部長進行專案報告會議，部長裁示，請史博館研議調整史博館升級發展計畫分年計畫經費，並覈實評估經費請增額度（註：同意採SRC結構設計並請增經費），該館始於109年3月20日將興建史博文物典藏庫房分項計畫修正納入史博館升級發展計畫中修正，函報文化部於109年11月5日將史博館升級發展計畫第2次修正計畫轉陳行政院審議，其中興建史博文物典藏庫房分項計畫經費由4億1,288萬元，調整為6億658萬元（庫房專業設備費用，由6,000萬元調增為1億6,000萬元），經行政院於110年1月19日核復，增設庫房特殊設備需求係於規劃階段即應納入考量，而非以追加經費方式因應，應務實檢討計畫編擬之合理性及嚴謹性（註：行政院第1次退件）。惟史博館仍維持原提報修正計畫經費6億658萬元，再次報經文化部於110年8月23日轉陳行政院，經行政院秘書長於110年11月11日核復，文物典藏庫房新建工程請參考類似工程單價調整引用，並檢討是否有採鋼骨構造之必要（註：工程會意見），庫房專業設備請參考類似等級庫房之使用需求，評估新增系統及設備建置之必要性及經費編列之合理性（註：行政院第2次退件）。最後經史博館重新檢討修正計畫，考量RC構造亦可達到耐震需求，在工程經費吃緊前提下，將結構型式由原提報SRC改為RC（工程經費調整為3億3,333萬元），總樓地板面積1,537坪，單價每坪約21.68萬元；另庫房專業設備亦配合精簡調整（維持原核定經費6,000萬元不變），連同規劃設計及監造費、現存出版品暫遷費及文物搬遷與整飭費用，將興建史博文物典藏庫房分項計畫所需經費調整至4億9,653萬餘元，計畫期程由111年完成文物搬遷及整飭盤點，展延至114年。並於110年11月24日向文化部李永得前部長進行文物典藏庫房專報，部長裁示，請史博館依行政院意見檢討經費並調整結構為RC，儘速辦理修正計畫。嗣文化部於111年3月11日函陳史博館升級發展計畫第2次修正計畫轉呈行政院，該院於111年5月9日函復原則同意。嗣又因執行期程再次延宕及營建物價波動等影響，經文化部續於112年6月17日函報史博館升級發展計畫第3次修正計畫，經行政院於112年8月10日函復勉予原則同意，其中興建史博文物典藏庫房分項計畫經費修正為6億278萬9,000元，主計畫期程104至116年。
另查史博館辦理新建典藏文物庫房基本設計階段圖說及總工程建造經費送審程序，經文化部於109年3月26日函送工程會審議，此時正處於史博館辦理史博館升級發展計畫第2次修正計畫（註：主要修正興建史博文物典藏庫房分項計畫）報文化部審查轉陳行政院核定期間，案經工程會審議結果認為，文物典藏庫房以SRC設計經費已超出行政院核定預算，而當時文化部正函報主計畫第2次修正計畫（請增經費）尚未定案，故工程會於109年4月6日函復文化部略以：俟行政院核定修正計畫後再報該會審議，史博館爰於109年4月29日函請設計單位暫緩提送新建典藏庫房期末報告（細部設計）。嗣因計畫修正作業遲未獲核定，且結構型式（SRC或RC）頻繁變更亦未定案，設計單位即於110年11月11日以契約暫停執行已逾6個月為由提出終止契約，經史博館於111年7月7日召開採購審查小組會議，決議因非可歸責予設計單位而同意終止契約，並依據111年5月9日行政院核定之史博館升級發展計畫第2次修正計畫，將文物典藏庫房結構型式變更為RC，重新辦理典藏文物庫房新建工程委託設計及施工監造技術服務採購，於111年12月28日決標予究○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決標金額1,694萬2,648元，惟文物典藏庫房結構已改為RC系統，該館前委託吳○○建築師事務所已完成之SRC基本設計成果已無法沿用，終止契約結算設計費735萬5,833元形同虛擲。至於RC結構型式典藏庫房基本設計，經史博館於112年3月31日函文化部，轉報工程會於112年8月23日審議通過，史博館於113年6月18日核定細部設計書圖，接續辦理工程發包，自113年7月18日第1次公告招標起，歷經6次流標，於114年2月14日第7次招標始決標予久○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決標金額4億1,600萬元，114年4月21日開工，工期935日曆天，推算履約期限須至116年11月12日，離本案原定111年完成文物搬遷及整飭盤點之計畫目標，迄115年5月底止，已逾4年5個月餘遲未能達成。
綜上，史博館於「興建史博文物典藏庫房」分項計畫擬訂階段，未覈實訂定計畫所需經費以致低估；又於併入行政院核定之史博館升級發展計畫第2次修正計畫報核過程，因營建物價指數波動及文物典藏庫房構造型式反覆作業等影響，遭行政院2次退回修正，嗣歷經1年6個月餘（文化部109年11月5日陳報修正計畫，行政院111年5月9日同意修正）始完成計畫修正，致期間文物典藏庫房委託規劃設計監造廠商因暫停執行逾6個月要求終止契約，除衍生已結算支付735萬餘元之不經濟支出外，另須重新辦理文物典藏庫房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作業，延宕計畫執行期程；次查文物典藏庫房工程用地新北市中和區並非在大南海文化園區內，與史博館本館修復及再利用比較相對單純，卻併入史博館升級發展計畫中辦理，未與國發會、工程會等積極溝通協調單獨立案及SRC結構對庫房之重要性，核本案辦理審查過程，共歷經8任館長（含代理）、5任部長，從行政院106年8月14日核定，至預定完工期限116年11月12日，耗時近10年3個月，效能低落，文化部實居關鍵性主導地位，監督管理不周，均核有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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